
磋商草案第二稿，2015年 7月 1日 

 

本草案中的内容仅供磋商使用，且尚未获得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
际开发协会执行董事会的批准 

 
 

 

环境与社会标准 9 

金融中介机构 

简介 

1. 世界银行致力于支持金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内资金和金融市场的作用。中介融资

的性质是，金融中介机构必须管理其投资组合和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

并监控其投资组合风险（如需要）。金融中介机构管理其投资组合的方式有多种形式，取决于考

量因素数量，包括金融中介机构的能力、其需要提供的资金性质和范围。 

2. 金融中介机构需要采取并实施有效的环境与社会程序，确保以负责任的方式管理项目的环

境和社会风险及影响，发放贷款。  

目标 

 规定金融中介机构评估和管理项目相关投资或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风险。   

 促进金融中介机构资助子项目具有良好的环境与社会商业惯例。 

 在金融中介机构中推广良好的环境管理和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 

适用范围 

3. 在本《环境与社会标准》中，“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一词指的是金融中介机构资助的获得

世界银行支持的项目。如果项目中涉及一个金融中介机构向另一个金融中介机构贷款，则“金融中

介机构子项目”将包含各接受贷款的金融中介机构的子项目。 

4. 如果世界银行为金融中介机构提供支持，为一系列明确定义的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融资，

则本《环境与社会标准》的要求适用于上述确定的每个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 

5. 如果世界银行为金融中介机构提供的支持属于一般用途，1则本《环境与社会标准》的要

求适用于金融中介机构（包括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从法律协议生效之日起参与的未来项目的整

个投资组合。  

要求 

6. 金融中介机构将根据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对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2进行筛

选和分类。 

                                                           
1 “一般用途”的支持意味着支持是可替代的，并且不能追踪到特定的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 
2 不论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是否具有明确定义（参见第 4 条）或作为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参见第 5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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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金融中介机构应遵守法律协议中的所有排除名单，并对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应用相关

的国家法律。另外，金融中介机构将《环境与社会标准》的相关要求应用到涉及移民（除非此类

移民的风险或影响比较轻微）、对土著居民有不利风险或影响或对环境、社区健康、生物多样性

或文化遗产有重大风险或影响的任何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 

8. 金融中介机构可能需要采取并实施额外或替代性环境与社会要求，取决于潜在子项目的环

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以及金融中介机构运营的领域。  

9. 金融中介机构将按照与子项目投资组合风险和影响相匹配的方式审查并监测金融中介机构

子项目投资组合环境和社会绩效。 

10. 金融中介机构将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因此，《环境与社会标准 2》将适用于金融中

介机构本身，并且金融中介机构应制定并维护适当的劳动管理程序，包括与雇用条款和职业健康

与安全相关的那些程序。   

A. 金融中介机构环境与社会程序  

11.  金融中介机构应实施并维护明确的环境与社会程序3，该程序应与金融中介机构的性质以

及项目和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相关潜在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影响相匹配。4  

12. 金融中介机构应指定其高级管理层中的一员作为代表，全权负责项目和金融中介机构子项

目环境与社会绩效，包括本《环境与社会标准》和《环境与社会标准 2》的实施。代表将：(a)指

定负责环境与社会要求日常实施的人员；(b)确保为环境与社会培训提供充足的资源；(c)确保为具

有潜在重大不利环境或社会风险或影响的子项目评估和管理提供充分的内部或外部专业技术，包

括提供实施支持（如需要）。 

13. 金融中介机构应确保已经就本《环境与社会标准》和《环境与社会标准 2》的要求与所有

相关人员进行明确沟通，并提供适当的培训，保证相关人员具有必要的能力和支持来实施这些要

求。 

14. 金融中介机构的环境与社会程序应包含措施（若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类型适用），用于： 

(a) 根据法律协议中的所有排除名单，筛选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 

(b) 根据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潜在环境和社会风险与影响对子项目进行审查和分

类； 

                                                           
3 此程序可能包括或采用环境和社会管理系统的形式。 
4如果金融中介机构已经存在适当的环境与社会程序，则应向世界银行提供充分的书面证据，并接受世界银

行的审查，在世界银行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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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要求根据国家法律规定对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进行环境与社会评价，另外，

若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涉及移民（除非此类移民的风险或影响比较轻微）、对

土著居民有不利风险或影响或对环境、社区健康、生物多样性或文化遗产有重

大风险或影响，则应满足《环境与社会标准》的相关要求；   

(d) 要求根据国家法律规定筹备和实施所有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另外，若金融中

介机构子项目涉及移民（除非此类移民的风险或影响比较轻微）、对土著居民

有不利风险或影响或对环境、社区健康、生物多样性或文化遗产有重大风险或

影响，则应满足《环境与社会标准》的相关要求；  

(e) 确保满足上述(c)和(d)项要求的措施应在金融中介机构和子项目借款国之间法律

协议中体现出来； 

(f) 监控并记录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情况并定期更新； 

(g) 监测金融中介机构投资组合的环境与社会风险。  

15. 如果金融中介机构的项目可能存在极小或不存在不利的环境或社会风险或影响，则除国家

法律要求外，该金融中介机构无需采取或实施环境与社会程序。5 

16. 金融中介机构将监控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环境和社会绩效。如果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

风险等级显著增加，则金融中介机构将通知世界银行,并将以世界银行同意的方式应用《环境与社

会标准》6的相关要求。认可的措施和行动将包含在《环境与社会承诺计划》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子

借款方之间的法律协议中，将由世界银行进行监督。 

B. 利益相关者参与 

17. 金融中介机构将按照与项目风险和影响相匹配的方式开展利益相关者参与活动，这反映了

金融中介机构的性质和世行所资助的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类型。《环境与社会标准 10》的相关

规定将包括在金融中介机构的环境和社会程序中。  

18. 金融中介机构应根据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风险和影响以及金融中介机构投资组合的风险

预测，制定环境与社会事宜外部沟通的程序。金融中介机构应及时对公众的询问和关切作出回应。

金融中介机构应在其网站上列出其资助的高风险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环境与社会评价报告链接。  

C. 向世界银行汇报 

19. 金融中介机构应向世界银行提交环境与社会年度报告，说明其环境与社会程序、本《环境

与社会标准》和《环境与社会标准 2》以及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投资组合环境与社会绩效的实施

                                                           
5 例如消费贷款的相关规定。这取决于对金融中介机构能力及其拟定融资的特定子项目的评估。  
6 《环境与社会标准》的相关要求将与金融中介机构子项目的风险等级增加的原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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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年度报告应包含满足本《环境与社会标准》要求的方式、通过项目资助的金融中介机构子

项目的性质和整体投资组合风险（按行业分类）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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